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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户把钱交给银行，银行聚集储户的资金。然后，从事放

贷经营获利。储户把钱借给银行是债权人、债主；银行接受

储户存款是债务人、责任人。债务人向债权人收费犹如“江

河倒流”。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要分清“主仆关系”。对此

，银行的解释是银行为储户提供了服务，所以银行要收取储

户小额账户管理费等费用。但是，按照物权绝对性原则，服

务活动不能改变原物财产所有权的权属。在原物财产所有人

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占有人或保管人无权使用“占有物”和

“保管物”获取收益。这既是《民法通则》的一般法律原则

，也是《物权法》基本原则。 假如银行和储户的储蓄存款是

服务合同，储蓄存款过程中就是一种委托理财关系。银行收

取储户的小额账户管理费等费用和独占“放贷利润”是不符

合资本来源原理的。假如银行说储蓄存款是“服务法律关系

”，那么银行收了储户的服务费，银行把钱贷出去赚了钱的

利润就应当归储户所有。 银行把储户存款贷给一些企事业单

位去经营获利。银行对信贷业务的解释是放贷需要经验和技

术判断，要考虑风险和回报。因而银行放贷是银行独立的经

营行为、和储户没有关系，银行应当独占放贷经营中的利率

回报。虽然银行放贷和储户没有接的关系。但是没有众多的

储蓄存款哪来的银行放贷“资本”？没有“源”，哪有“流

”？ 假如银行在储蓄环节把储蓄存款解释为储户管理或保管

资金的服务，并收取了储户的账户管理费或者其他费用。那



么银行放贷的利率收获就应当归储户所有。否则，银行岂不

是两头都占理，专捡对自己有利的理由来说。如果银行把储

蓄存款过程解释为储户“保管”资金，就不能使用储户的资

金。这是保管合同的法律性质。也许银行会说，储蓄存款是

储户把“钱”借给银行。但是，不经过银行工作人员的服务

工作，钱也进不了银行的账。如果这也叫“服务”，简直是

“最无耻”和最荒唐的狡辩。借别人“钱”不把手伸出来，

“钱”能从别人的口袋飞到自己口袋吗？正如一个人要从银

行贷款，喊一声“借钱”，是不是银行的钱自动飞到借款人

手中了呢？此时，借款人说“我帮银行赚钱，支付贷款利息

，是服务”，银行要给借款人“服务费”，这样银行是不是

也可以接受呢？为何在银行对贷款人放贷的市场交易原则、

不能平等的适用自己作为借款人从储户哪里“贷款”时的交

易原则呢？ 因此而论，银行和储户之间储蓄存款活动的借贷

法律关系性质是客观真理。而银行工作人员通过柜台接受储

户的存款的劳务活动仅仅是实现“借贷”任务的必须。 2、

银行摇摆于“商业服务”和“货币借贷”法律关系之间，造

成了监管部门庇护、消协监督不到、司法干预乏力的境况。 

实际上，在银行的传统经营上，储户存钱银行支付利息，储

户和银行之间是借贷关系。在此，储蓄存款在存款约定期限

内使用权就是银行的。银行的储蓄存款就可以转化为银行的

“经营资本”。银行独占信贷经营的利润就顺理成章了。 资

本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是解决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利益

关系的最好办法。也正是因为此，国有企业资本经营权和所

有权成功分离，以及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和企业经营者的分离

。银行的经营首先在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指导思想下，



实现储蓄存款财产所有权和银行放贷资本经营权的分离。储

蓄存款“借贷法律关系”性质解决了这个问题。 要银行放弃

传统的经营信贷业务获利模式是不可能的。银行不可能为了

收取储户一点点蝇头小利的服务费、而放弃巨额的贷款业务

利润收益权。银行“炮制”储蓄存款的服务合同关系，不过

是为了为自己“巧取豪夺”寻找可能的法律借口。“骑墙居

中”两头获利的做法肯定是法律所不容的，也违背公平和诚

信的商业原则。对银行和储蓄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准确定位

，取消不合理、不合法的“服务收费”项目是诚心守法经营

的必然选择。 3、储蓄存款的借贷法律关系性质是《商业银

行法》确立的基本法律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

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 《商业银行法》用了一个词“吸收公

众存款”，很显然储蓄存款的借贷法律性质毋庸质疑。不仅

如此，银行的首要任务就是“吸收”储户的钱，或者说是从

储户哪里“借”钱。这也是商业银行保持生存发展的基本前

提。否则，没有了储户把钱“借”给银行，银行将成为无源

之水，就不可能的生存发展。为什么不是“服务公众存款”

呢？债权人把钱借给债务人还需要服务吗？那是中介公司的

“投融资”中介业务，不是储蓄存款业务。因此，银行和储

户的储蓄存款活动是“借贷法律关系”，这就社会生产发展

的客观规律，也是《商业银行法》的基本法律原则。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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